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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关于开展“十五五”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领域布局需求征集工作的通知
省级有关部门，各设区市经信局，各有关单位：

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彻落实国家及《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浙经信高〔2026〕48号）要求，更好发挥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的重要作用，打通从应用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和产业化应用全链条，促进关键共性技术有效供给，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围绕战略所需、产业所需、浙江所需，进一步优化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领域布局，现组织开展领域需求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方向
（一）制造业创新中心是指面向制造业发展重大需求卡点，突出协同创新取向，以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供给、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为重点，由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科研院所或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牵头建设，采取“公司+联盟”

组织模式，以独立法人形式建设运行的高能级科创平台。

（二）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总体布局为指引，结合我省“十五五”时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要求，重点聚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新材料、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绿色低碳等领域征集一批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布局需求。

具体包括：

1.高端装备领域。主要包括高端仪器仪表、低空装备（飞行器装备、航行保障装备、反无人机装备）、绿色智能船舶、绿色能源装备（新型发电装备、先进电机系统）、安全应急装备、减材制造（高档数控机床）等方向。

2.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要包括集成电路及设备（集成电路设备）、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先进操作系统）、新一代通信网络（卫星通信、高精度高可信北斗导航）、量子科技（量子精密测量）等方向。

3.人工智能领域。主要包括通用人工智能（视觉智能、工业高质量数据集、智算框架）、具身智能（具身智能系统、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AI终端等方向。

4.高端新材料领域。主要包括先进基础材料（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化工材料）、关键战略材料（高性能碳纤维材料、超硬材料、光刻胶及原材料、耐高温及耐蚀合金、钒钛新材料）、前沿新材料（超材料、液态金属、生物基材料）等方向。

5.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品）、高端医疗器械（核医疗装备）、生物制造等方向。

6.绿色低碳领域。主要包括节能装备、节水装备、环保装备、资源循环利用等方向。

二、征集对象

（一）高能级创新平台、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承担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条件支撑以及重大专项和重大科技项目等任务的相关单位（附件1）。

（二）行业龙头企业。包括具有较强产业带动能力、创新组织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能够牵头提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布局需求的龙头企业、省属企业等。

（三）其他有关单位。包括新型研发机构、产业联盟以及其他能够提出行业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需求的相关单位。 

三、有关事项及要求

（一）请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协助通知有关高能级创新平台，包括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等应用基础类平台、技术创新类创新平台、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等；请省国资委协助通知有关省属企业，共同做好需求征集工作。
（二）请各设区市经信部门通知辖区内行业龙头企业、有关创新平台等单位，做好需求征集组织工作。
（三）请各设区市经信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征集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填写《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领域需求征集汇总表》（附件2）并附基本情况介绍（附件3），于6月5日前将电子版汇总表和基本情况介绍通过浙政钉报送至省经信厅高新处。有关高能级创新平台、高校和科研院所、省属企业可将相关材料直接报送至省经信厅高新处。
（四）省经信厅将根据征集情况，会同省级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展论证，研究编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布局需求清单，为“十五五”期间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和决策参考。

联系人：省经信厅高新处 陈婧绮、陈诗瑶，0571-87059130，13957271022（浙政钉同号）。

附件：1.有关高能级创新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名单

2.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领域需求征集汇总表

3.基本情况介绍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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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有关高能级创新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名单
浙江大学、西湖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甬江实验室、瓯江实验室、湘湖实验室、湖畔实验室、西湖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白马湖实验室、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国科温州研究院（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
附件2
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领域需求征集汇总表
	序号
	重点领域需求情况
	需求提出单位情况（可单独或联合提出）
	承担创新中心建设意向

	
	一级

领域
	二级

领域
	三级领域

（需明确重点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现有基础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牵头单位情况
	联合单位

情况
	联盟建设

情况

	
	
	
	
	
	
	现有科研方向及基础研究能力
	解决核心技术解决能力
	
	
	
	
	

	示例
	新材料
	关键战略材料
	先进功能材料（面向XXX、XXX、XXX等重点产业链，针对XXX、XXX等需求，开展XXX、XXX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包括XXX、XXX等研究。）
	
	
	
	
	
	
	
	
	

	...
	
	
	
	
	
	
	
	
	
	
	
	


附件3

基本情况介绍提纲
每个重点领域需求应另附基本情况介绍，字数一般控制在1000字左右，重点说明领域布局必要性、关键共性技术问题、现有基础、拟建创新中心定位、潜在承担单位及预期成效等内容。提纲如下：

一、领域布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说明该领域布局的必要性、先进性，与我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方向的契合情况，以及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

二、拟重点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说明该领域亟需突破的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环节，以及拟开展的主要攻关方向、建设内容、应用场景等。

三、需求提出单位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

说明需求提出单位在研发团队、创新平台、科研项目、科技成果、中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基础，与本省及兄弟省市同类单位、潜在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联合提出的，应说明牵头单位和联合单位的协同基础。

四、拟建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说明拟建创新中心的主要定位，以及拟承担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中试熟化、成果转化、公共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和产业协同创新等内容。

五、潜在牵头单位、联合单位及协同基础

说明该领域具备较强攻关能力和建设基础的潜在牵头单位、联合单位及相关产业联盟情况，包括行业龙头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等。

六、预期成效

说明在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标志性成果产出、首次商业化应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重点产业集群培育等方面可形成的预期成效。
抄送：省委科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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